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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就讀幼兒園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五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補助對象就讀之幼兒

園，其全學期收費總

額，應符合本法施行前

登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網站之額度或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

核通過之額度。 

第五條 除第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一目外，本辦

法補助對象就讀之幼兒

園，應符合下列要件：

一、已辦理評鑑或尚未

辦理評鑑而符合下

列規定者： 

(一)已辦理評鑑者：

1.依本法第四十五

條第四項所定評

鑑 辦 法 完 成 評

鑑，且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應符合

法令規定之項目

均經評鑑通過。

2.本目之 1 應經評

鑑通過之項目未

通過，嗣經追蹤

評鑑通過。 

3.本目之 1 應經評

鑑通過之項目未

通過，已研提具

體明確之改善計

畫，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 

(二)尚未辦理評鑑，

而已於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期限

內，將其指定應

符合法令規定之

項 目 ， 報 直 轄

市、縣(市)主管

機 關 審 核 通 過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七條

第三項規定，政府應

提供幼兒優質、普

及、平價及近便之教

保服務。考量現行公

私立幼兒園比例不

均，私立幼兒園約占

七成，且公立幼兒園

之分布亦未均衡；爰

為減輕家長教養子女

之負擔，另同條第五

項規定政府對於就讀

幼兒園之幼兒得視實

際需要補助其費用。

二、目前政府推動五歲幼

兒免學費教育政策，

就讀私立幼兒園幼兒

每學年度補助新臺幣

三萬元，經濟弱勢幼

兒每學年度最高補助

新臺幣六萬元。因私

立幼兒園未有統一之

收費數額，且收費差

異甚鉅，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就其

收費，依本法第四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亦

僅具備查權，爰為使

政府補助能真正落實

至幼兒本身而非幼兒

園，達最大效益及政

策引導功能，本辦法

內容應有加強管控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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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二、收費應符合本法施

行前登載於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網站之

額度或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

核通過之額度。 

前項第一款所定應

符合法令規定之項目，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兒園收費之機制，以

利五歲幼兒受領補助

後均有接受學前教育

之機會，保障家長受

補助權益，落實減輕

家長育兒負擔之目

的。 

三、考量本法第四十五條

業明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對幼

兒園辦理評鑑，且評

鑑未通過者應依本法

第五十一條規定予以

處罰，爰刪除第一項

第一款有關評鑑之要

件。至第二款與收費

相勾稽之規定，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表

示應予維持，以確保

家長與幼兒為補助政

策之實際受益對象。

四、另二歲以上至未滿五

歲幼兒之就學補助，

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低收入戶就

學補助係各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籌

經費，回歸各直轄

市、縣(市)所定補助

規定辦理。至中低收

入戶就學補助，衡酌

其補助對象非全體幼

兒 ( 全 國 約 六 千 餘

人)，且多數幼兒園未

招收是類幼兒，其補

助比例不高，爰第一

項排除二歲以上至未

滿五歲中低收入戶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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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對象就讀之幼兒

園，須符合收費要件

之規定。 

五、現行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業已刪除，爰現行

第二項亦配合刪除。

第七條 本辦法補助申請

截止日，每學年度第一

學期為十月十五日，第

二學期為四月十五日。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一目學費補助，就

讀公立幼兒園者，由幼

兒園逕予減免；就讀私

立幼兒園者，由幼兒園

於幼兒實際就讀滿一個

月後，主動造冊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理請款。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目及第二款第二

目補助，幼兒之法定代

理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應於第一項申請截止日

前，填具申請表，交由

幼兒園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理請款

事項。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一目補助，依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所

定規定辦理。 

幼兒園應於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內，檢具各學期

符合補助規定之幼兒申

領清冊及繳費收據等相

關資料，向直轄市、縣

第七條 本辦法補助申請

截止日，每學年度第一

學期為十月十五日，第

二學期為四月十五日。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一目學費補助，就

讀公立幼兒園者，由幼

兒園逕予減免；就讀私

立幼兒園者，由幼兒園

於幼兒實際就讀滿一個

月後，主動造冊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理請款。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目及第二款第二

目補助，幼兒之法定代

理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應於第一項申請截止日

前，填具申請表，交由

幼兒園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理請款

事項。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一目補助，依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所

定規定辦理。 

幼兒園應於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指

定期限內，檢具各學期

符合補助規定之幼兒申

領清冊及繳費收據等相

關資料，向直轄市、縣

一、基於本部所辦理之各

級教育階段就學補助

措施，以實際就學為

補助要件，爰均透過

學校或幼兒園協助辦

理，以確認幼兒就學

狀態；又考量家長辦

理補助作業之近便

性，且幼兒園亦為家

長所信賴者，爰採與

其他教育階段就學補

助之一致性作為，由

幼兒就讀之幼兒園主

動協助申領補助。 

二、現行各項就學補助申

領流程，為加速撥款

程序，係採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於幼兒園送件審核後

一個月內撥付款項，

並由幼兒園立即轉撥

申請人之辦理模式，

有效縮減家長領取補

助款時間；倘採逕撥

申請人帳戶之方式，

各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均表示，尤以

補助人數超過二萬人

之直轄市為甚，恐因

撥款人數眾多及繁雜

程序，致申請人領取

補助款時間延宕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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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管機關申請。 

本辦法所定各項補

助，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指派專人依補

助類別，採隨到隨辦方

式辦理，並於幼兒園報

補助申領資料後一個月

內，完成審核及撥款程

序。 

幼兒園應就補助款

撥付方式，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採預先扣繳

者，得免轉撥款項；未

預先扣繳者，幼兒園應

於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撥付補助款後，立

即轉撥申請人。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定期抽檢幼兒園撥款紀

錄。 

(市)主管機關申請。 

本辦法所定各項補

助，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指派專人依補

助類別，採隨到隨辦方

式辦理，並於幼兒園報

補助申領資料後一個月

內，完成審核及撥款程

序。 

幼兒園應就補助款

撥付方式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採預先扣繳者，

得免轉撥款項；未預先

扣繳者，幼兒園應於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撥付補助款後，立即轉

撥申請人。私立幼兒園

應於一個月內，將申請

人簽收領據副本，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查。 

民怨，未能彰顯政府

施政美意，建請維持

現行補助申領機制。

三、至私立幼兒園報送申

請人簽收領據副本備

查一節，原立法意旨

係為督導各園確實撥

付補助款項，保障家

長權益，尚無涉原始

支出憑證等事宜；惟

為簡化行政作業流

程，爰修正第七項後

段，明定由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定期抽檢幼兒園撥款

紀錄，以兼顧保障政

府補助政策之效益。

四、第一項至第六項未修

正。 

第十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不予補助；已補助

者，應撤銷並追繳之；

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理： 

一、申請資格與本辦法

規定不符。 

二、違反第八條第一項

重複申領規定。 

三、所繳證件虛偽不實。 

四、冒名頂替。 

五、以其他不正當方式

具領。 

幼兒園以超過第五

條登載或審核通過之收

費總額，向幼兒家長收

費，經直轄市、縣(市)

第十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不予補助；已補助

者，應撤銷並追繳之；

涉及刑責者，移送司法

機關辦理： 

一、申請資格與本辦法

規定不符。 

二、違反第八條第一項

重複申領規定。 

三、所繳證件虛偽不實。

四、冒名頂替。 

五、以其他不正當方式

具領。 

幼兒園以超過第五

條第一項第二款登載或

審核通過之收費總額，

向幼兒家長收費，經直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

之修正，爰刪除第二

項所定「第一項第二

款」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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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

除應立即退費外，自次

學年起二學年，以不符

合第五條所定幼兒園

論；其經更換負責人、

變更園所名稱，或重新

申請設立許可者，亦同。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查證屬實者，除應立即

退費外，自次學年起二

學年，以不符合第五條

所定幼兒園論；其經更

換負責人、變更園所名

稱，或重新申請設立許

可者，亦同。 

第十三條 (刪除) 第十三條 本辦法施行

後，尚未依本法第五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改制幼

兒園之托兒所、幼稚

園，仍依原補助規定辦

理。 

一、本條刪除。 

二、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

一項略以「本法施行

前之公立托兒所、幼

稚園或經政府許可設

立、核准立案之私立

托兒所、幼稚園，應

自本法施行之日起一

年內，申請改制為幼

兒園。…」又第六項

規定略以「本法施行

前，已依兒童及少年

福利法許可兼辦托兒

所者，於本法施行之

日起二年內應停止辦

理…。」據此，托兒

所、幼稚園及托嬰中

心兼辦托兒所業務

者，至遲應於一百零

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完成改制事宜，本

條已無繼續規範之必

要，爰予刪除。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零一年一月一

日施行。 

本辦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

八月五日修正發布之條

文，自一百零一年一月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零一年一月一

日施行。 

增列第二項，明定本次修

正條文之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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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施行外，自發布日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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